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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展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是我国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对科学制定土壤生态环境标准具有重

要意义。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土壤环境容量研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等工作的推进，土壤环境基

准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 但是由于土壤环境介质及其相关环境风险的复杂性，
目前我国科研与管理人员对土壤环境基准的概念、内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尚存在不同见解。 当前，在
土壤环境管理进入风险管理时代的背景下，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既需要基于我国已有的研究方法，又需要密切结合

风险评估方法开展。 该研究对土壤环境基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建议将建立标准化方法体系、夯实本土

数据基础作为近期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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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是我国生态环境相关

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二章第十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环境基准

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明确

指出，国家支持对土壤环境背景值和环境基准的研

究。 《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制定土

壤环境基准。 开展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对深入落实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科学制定土壤环境监管标

准，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在土壤环境基准领域

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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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法的颁布实施，土壤环境基准研究作为国家法

律支持开展的活动，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 同

时，推进土壤环境基准研究作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的职责，其概念、内容及方法仍需要进一步凝聚共

识，以此作为依法履职的依据。 该文简要回顾了我

国在环境基准与土壤环境基准领域的研究发展进

程，探讨了土壤环境基准的概念与内涵，并针对我

国近期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建议。

１　 我国环境基准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环境基准的概念是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逐步形成的。 在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

议”之后，环境科学研究在我国逐步兴起［１］。 １９７９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

制定环境保护标准。 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支撑环境

保护标准，尤其是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成为当时

环境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在环境

卫生基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系列文件

中将基准（ｃｒｉｔｅｒｉａ）定义为在由环境和受体所界定的

特定情景下，污染物或其他因素的暴露与不良影响

的风险或程度之间的关系［２］。 我国学者在分析了

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环境卫生

基准的经验后，提出“环境质量准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或指

南（ｇｕｉｄｅｓ）”是建立环境质量标准的依据［３－５］，并随

后将此概念统一以“环境基准”表述。
环境基准这一概念被提出后，科学界对其具体

技术内涵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将其理解

为污染物剂量 ／浓度与受体不利效应之间的完整关

系（简称“完整关系”定义），另一种将其理解为污染

物对受体不产生危害的最大剂量或浓度（简称“最
大限值”定义）。 “完整关系”定义主要受到世界卫

生组织环境卫生基准的影响。 如钮式如［６］ 提出，
“环境基准是对环境中污染物的剂量（ｄｏｓｅ）及其所

产生的效应或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关系的科研资料的系统

总结，包含了污染物剂量与受保护对象不良效应之

间的完整关系”。 卢纯惠［７］ 在介绍大气质量基准与

标准时也指出，大气基准包括客观的实验或研究依

据、接触浓度与时间及不同等级的危害 ３ 个要素，因
此基准不是一种单一的限值（即至少需要以多维数

据表格的形式呈现）。 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质量标

准通常以环境介质中污染物含量的最大允许浓度

形式出现，因此有学者将环境基准解释为污染物在

环境介质中不产生危害的极限值［８］，即“最大限值”
定义。 “最大限值”定义的产生可能主要受到美国

水质基准（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的影响［９］，即水体

中化学物质或条件预期不会对人或野生生物造成

不利影响的具体水平。 《中国大百科全书 环境科学

卷》将环境基准定义为“环境中的污染物对特定的

受体（通常为人或其他生物）不产生不良或有害影

响的最大剂量（无作用剂量）或浓度，或者是对特定

的受体产生不良或有害影响的最小剂量（阈剂量）
或浓度” ［１０］。 由于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是环境基

准研究的重要目标，因此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将

“最大限值”作为环境基准的内涵。 但无论是“完整

关系”定义还是“浓度限值”定义，均是基于毒理学、
生态毒理学术语对环境基准的概念进行的解释，均
认为环境基准属于剂量 （浓度） － 效应 （反应）
关系［４，９，１１－１２］。

需要指出，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译作“基准”是我国环境科

学领域逐步形成的一种翻译习惯，但在英文文献

中，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被广泛用于表示衡量的尺度，其在不同

文件中的技术含义并不相同。 正是由于世界卫生

组织环境卫生基准和美国水质基准两种不同形式

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均被翻译为“环境基准”，并被解释为制定

环境质量标准的依据，导致我国环境基准的概念从

提出初期即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此，当使用我国的

“环境基准”术语去收集整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时，
便容易产生术语翻译和概念界定的混淆［１１］。 在土

壤环境基准领域，由于国外普遍使用多层次、多目

标的土壤污染物含量限值体系进行环境管理，提出

了筛选值（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 ｌｅｖｅｌｓ）、触发值（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指导值（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目标值（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ｌｕｅｓ）、
干预值（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行动值（ 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和预警值（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１３－１８］等不同名称、不同

概念、不同用途的管理限值，我国学者还提出修复

基准等概念［１９］。 因此，对土壤环境基准而言，概念

的界定更为复杂，学术界和管理者尚需进一步凝聚

共识，逐步推动形成统一的概念与术语体系。
尽管对环境基准的定义存在不同认识，但我国

学者对环境基准研究的定位存在共识，普遍认可环

境基准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
需要基于基准科学地制定标准。 环境基准与环境

质量标准的区别在于：环境基准研究是基于科学数

据和方法开展的，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环境质量

标准的制定除了要以基准为依据外，还必须同时考

虑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因素，在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和当前经济技术可行性之间统筹决策。 此外，不同

于环境基准的科学研究属性，环境质量标准具有法

律强制力，由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是国家生态环境

领域立法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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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基准研究基础薄弱，我国早期环境保

护标准的制定、修订需要并且有必要通过等效采用

国际相关标准值来完成［２０－２２］，定位为环境质量标准

制定先导性研究的环境基准研究并未系统开展。
２００５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科学确定环境基准”的要

求［２３］。 在“十一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期间，我国启动

了研究水污染特征和饮用水安全的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推动了水环境基准研究的发展，初步建

立流域水环境质量基准方法体系框架［５］。 ２０１５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２４］ 明确提出“国家

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这使得从国家层面界定

环境基准研究的内容极为必要。 在湖泊、流域水环

境基准研究工作基础上，环境保护部于 ２０１０ 年启动

环境基准研究，并设计了中国环境基准体系中长期

路线图［２０］。 ２０１７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基准管

理办法（试行）》 ［２５］，定义环境基准为“环境因子（污
染物质或有害要素）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系统不产生

有害效应的剂量或水平”，按环境介质分为水环境

基准、大气环境基准、土壤环境基准及其他基准［２５］。
该定义是基于水质基准研究方法建立的，延续了

“最大限值”内涵和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基础。 《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释义》对环境基准的

定义基本与以上内容一致，并指出环境基准由污染

物同特定对象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确定［５］。

２　 我国土壤环境基准概念形成过程

２􀆰 １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研究历程

１９７６ 年起，我国学者在北京、南京、茂名以及全

国 １１ 个污灌区开展了环境质量评价工作［２６］。 由于

缺乏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当时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主要基于“污染起始值”，也就是污染物在土壤中的

背景含量均值加 ／乘标准偏差。 吴燕玉［２７］ 在研究沈

阳市郊污灌区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时，提出了基于土

壤污染起始值和农作物污染物含量进行土壤镉污

染程度划分的方法。 将土壤污染物含量低于污染

起始值（背景含量）的污灌区划分为非污染，超过背

景值但农作物生长及农产品质量可接受的划分为

轻度污染，农作物质量受到影响的划分为中度、重
度污染。 该方法的提出对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方法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２８］。
在“六五”和“七五”期间，我国将“土壤环境容

量研究”列为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其目的之一是服

务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２９］。 土壤环境容量

研究中开展了土壤污染物的生态效应和临界含量

研究，主要考察进入农田土壤的污染物对作物、土

壤微生物、地下水和地表水等各个单体系的临界含

量；再根据各个单体系的临界含量，经综合分析、模
型计算等步骤，制定出多种污染物的综合土壤临界

含量，可推荐作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含

量限值［３０］。 其中，污染物－作物体系的临界含量又

分为两类，分别对应食用农产品超标和农作物减产

１０％和 ２０％的土壤污染物含量。 土壤环境容量研究

的试验区选择北京草甸褐土、辽河下游草甸棕壤、
江西大吉山和湖南桃林红壤性水稻土，污染物为

Ｃｄ、Ｈｇ、Ａｓ、Ｐｂ、Ｃｒ 和矿物油，采用小麦、水稻和大豆

等我国常见作物，开展多组盆栽试验、田间试验和

野外调查。 研究建立的土壤污染物生态效应、临界

含量等概念和研究方法属于我国首创［３１］，为我国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奠定了方法和数据基础。
董克虞等［３２］基于盆栽试验和北京周围污灌区的大

田调查，研究了土壤含镉量与作物含镉量的相关

性，尝试划分污染等级并提出划分标准。 蔡士悦

等［３３－３６］通过盆栽和小区投加试验，研究了在北京地

区铅、汞、铜和矿物油 ４ 种指标在水稻或春小麦籽粒

含量超过食品中允许量条件下的土壤临界含量以

及作物减产不超过 １０％条件下的土壤临界含量。
此外，我国在“六五”期间开展了“我国九省市主要

经济自然区农业土壤及主要粮食作物中污染元素

背景值研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七五”期间开展

了“中国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 重点科技攻关课题，
获得了全国 ４１ 个土类、６１ 种元素的较为系统的背

景值，并根据土壤地球化学背景值提出了镉、汞、
砷、铅的标准建议值。 总体而言，我国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相关科学研究开展较早，成果较丰富，但受

到当时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国家相关投

入相对有限，相关研究主要由环保、农业等系统的

专家分散开展，系统性的研究较为缺乏。
１９９５ 年，在总结吸收前期科技成果的基础上，

我国首次制定并发布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３７］，
分 ３ 级给出了在不同 ｐＨ 分段、不同耕作方式下农

用地土壤中镉、汞、砷、铅、铬、铜、镍、锌 ８ 种元素以

及六六六、滴滴涕 ２ 种有机农药污染物的含量限值。
其中，一级标准限值代表自然背景水平，主要基于

全国土壤背景值数据制定，并用农业土壤背景值进

行验证调整。 二级标准限值代表一般农田应符合

的水平，基于生态环境效应制定，考虑了土壤－植

物、土壤－微生物和土壤－水体系（表 １［３８］）。 二级标

准中重金属限值的制定方法和数据主要来自土壤

环境容量研究的成果，同时也采用了全国多个科研

单位在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成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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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部分国外资料。 六六六、滴滴涕的限值，则
通过基于农产品卫生标准、富集系数和土壤残留率

的方法计算土壤临界含量获得。 三级标准限值同

样采用生态环境效应法，主要基于土壤重金属含量

较高情况下未对植物和环境产生危害的临界含量

确定［３８］。

表 １　 ＧＢ 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土壤重金属二级标准值确定方法［３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ｓ（ＧＢ 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体系 内容 目的 标准

土壤－植物体系 农产品卫生质量 防止污染食物链，保护人体
健康

食品卫生标准、饲料卫生标准或茶叶卫生标准

作物生长 保持良好的生产力和经济
效益

以减产 １０％以上为准

土壤－微生物体系 微生物效应：（１）生化指标；（２）微
生物计数

保持土壤生态处于良性循环 （１）凡一种以上生化指标出现的变化＞２５％；（２）微
生物计数指标出现的变化＞５０％

土壤－水体系 环境效应：（１）地下水；（２）地面水 不引起次生水环境污染 （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２）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２􀆰 ２　 土壤环境基准概念的提出

土壤环境基准作为科技词汇是在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研究后期基于环境基准的定位提出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随着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研究的开展，环境基准的概念开始被土壤环境科

学研究领域吸收采用。 在土壤环境容量研究后期，
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土壤环境基准”术语来描述服

务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的污染物含量限值，其
内涵基本等同于土壤污染物的综合临界含量，但没

有对其概念进行准确界定［３０－３１］。 １９９３ 年，钮式如、
郑乃彤、夏家淇等来自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医学

系统的专家首次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推动成立了

环境基准专业委员会，再次强调了环境基准在制定

环境标准中定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３９］。
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基于基

准制定标准”这一理念逐步得到广泛接受。 根据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思路，夏家淇［３８］ 和王宏

康［４０］提出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制定方法主要是地

球化学法和生态环境效应法。 地球化学法根据土

壤中元素地球化学含量及分布特征推导土壤环境

质量基准，生态环境效应法则根据土壤－植物、土
壤－微生物和土壤－水体系中土壤污染物的最高允

许浓度，分别推导各体系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 经

多体系综合考虑，选择各体系中的最小值，可确定

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值。 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结合社

会、经济和技术等情况，经综合考虑，可确定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值［３７］。 因此，确定土壤环境背景值所使

用的地球化学法、确定土壤污染物临界含量所使用

的生态效应法等方法共同构成了当时我国土壤环

境基准研究的方法体系。
但我国对土壤环境基准概念的研究较少。 夏

家淇［４１］将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分为生态基准和卫生

基准两个方面，其中生态基准是土壤中污染物对生

态系统的效应影响，是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主体；
同时，对污染物最大含量限值概念用“环境基准值”
来表述。 在介绍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时，夏家淇［４１］ 曾

经对“基准”和“基准值”进行了区分，大致对应“完
整关系”和“最大限值”两种概念。 ２００４ 年，夏家

淇［４２］将土壤环境质量基准解释为（土壤）环境中有

害物质对特定对象（人或其他生物等）不产生不良

或有害影响的最大剂量（无作用剂量）或浓度。 该

解释属于“最大限值”表述，尝试将“土壤环境质量

基准”与“土壤环境基准”定义进行统一，以毒理学、
生态毒理学术语提出土壤环境基准的定义，但该定

义并不包含地球化学法。 此外，同时期我国土壤环

境背景值相关研究中采用地质科学术语，将土壤背

景值范围上限也称为基准值〔地球化学基线（ 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被定义为一种元素在表层环境中

浓度的自然变化〕，应注意区分［４３－４４］。

３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３􀆰 １　 我国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发布后，诸多学者提出了有

关标准的尚待解决的多种问题，主要包括未考虑重

金属元素形态和有效态、铅定值过宽（未考虑健康

效应）、污染物指标不足及难以适应各地土壤差异

性等［４５－４６］。 这类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标准的

研究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不可避免地存在系统性及

方法学等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土壤的内在属

性、自然条件、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具有复杂性与

多样性，对不同类型和利用方式的土壤，难以用统

一的标准值进行质量评价。 夏家淇［３８］ 指出，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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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壤类型众多，一般来说，低于二级标准值说明

土壤未受到污染，而高于二级标准值则须经过调查

监测才能判断土壤是否受到污染危害。 该观点实

际上指出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值发挥

的是“风险筛选”作用，而不是直接起到判定质量是

否合格的作用。 但在当时，风险管理、风险评估的

理念和方法尚未被我国土壤环境管理和研究领域

学者所熟知。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开始

同时面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两个领域的土壤污染

防治问题，有机类污染物在土壤环境领域受到关

注，对人体健康、生态安全等的保护也日益受到重

视［４７－４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退役工

业地块二次开发利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污染风险日渐突出。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通

常由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污染物种类及污

染程度远超过农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的复合污染也

极为常见，保护对象主要是人体健康，部分包括生

态环境。 此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目标

是实现土地安全利用，保护对象主要是地块内生活

和工作人群的健康，关注的是地块土壤污染物通过

经口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等途径对居民或职

业工作者造成的不利健康影响。 因此，《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不能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

需要。
由于土壤的空间异质性、功能多样性、污染物

的复杂性以及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

不利影响方式的多变性，土壤环境质量很难通过相

对统一的标准体系进行评价和保护。 因此，在国际

土壤环境管理领域的相关标准中，即使使用了“质
量标准”的名称，也未强制使用“质量标准限值”对
国家、地区尺度的土壤环境进行达标管理，而通常

采用“风险筛选－风险评估”的层次化管理方式。
“风险评估”相关理念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被美国

逐步用于环境管理领域，９０ 年代开始被我国环境科

研工作者关注［４９］。 到 ２０００ 年之后，我国对国外污

染场地风险管理相关理念和标准的关注也逐渐增

加，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丹麦

等多国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标准及风险评估方

法［４６，５０］，风险管理、层次化风险评估等思想在我国

土壤环境管理领域被逐渐接受。 在土壤环境标准

方面，风险评估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再使用标准值直接评价土壤环境质量，而转

为利用筛选值等对土壤污染风险进行初判；二是采

用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生态风险评估等方法制定筛

选值等限值，以及开展超筛选值后的污染场地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 夏家淇等［５１］ 指出我国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的作用应该与国外筛选值、指导值等类似，
也就是风险筛选，污染物含量低于限值时一般无污

染危害，高于限值时则应进一步开展调研，确定是

否有危害。 王国庆等［５２］ 在调研国外场地土壤环境

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建议基于风险评估的方法，制
定“土壤环境和健康质量指导值 ／标准”，主要服务

于污染场地 ／土壤的判断和识别。 国外用于制定土

壤环境标准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生态风险评

估方法等在这一时期在我国受到了更广泛的关

注［５３－５５］， 并 被 应 用 于 污 染 场 地 环 境 管 理 研

究中［５６－５７］。
２０１８ 年，在原环境保护部“国家环境基准管理

项目”的推动下，《保护生态安全的土壤环境基准制

定技术指南》 《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基准制定

技术指南》和《保护农产品安全的土壤环境基准制

定技术指南》３ 份技术文件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 ３
份指南的征求意见稿将土壤环境基准定义为“保障

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土壤环境

中污染物最大允许含量”，要求基于不同保护目标

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基准的推导，对于保护水平也

尝试作出规定，但 ３ 份指南最终并未正式发布。
３􀆰 ２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制定

２００６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达《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修订任务，计划除了修订农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以外，借鉴国外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

经验，通过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探索制定保护

人体健康的建设用地土壤筛选值。 《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十二五”发展规划》 （环发〔２０１３〕２２ 号）中指

出，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包括农用地、居住

类用地和工业用地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２０１４ 年，基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的 ＨＪ ２５􀆰 ３—
２０１４《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发布，首次提出

了我国建设用地污染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基

本方法、模型和关键参数等，之后该标准于 ２０１９ 年

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土十条”），提出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

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

控，对农用地土壤实施分类管理，对建设用地实施

准入管理。 ２０１８ 年，我国发布《土壤污染防治法》，
明确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土壤污染

状况、公众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科学技术水平，并
按照土地用途，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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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 在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制修订工作基础上，我国于 ２０１８ 年首次制定

并发布农用地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分别规定两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适用于农用

地的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的准入管理。 两项国家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实施充分反映了我国现

阶段土壤环境管理以管控风险为主要目标的思路，
区别于大气和水环境基于质量达标的管理要求，更
能客观科学地体现土壤的非均质性等特点。 农用

地筛选值沿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部分限值，但明

确了其“风险筛选”功能，采用了我国最新的野外调

查数据，应用了基于概率分布的新方法。 建设用地

标准则全面采用国际通行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

法，部分采用我国本土化参数确定筛选值和管制

值，填补了我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标准的空白。

４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４􀆰 １　 土壤环境基准相关概念尚需进一步凝聚共识

《土壤污染防治法》提出国家支持对土壤环境

基准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释

义》指出，我国除了水之外的其他环境介质的环境

基准研究还没有系统开展，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以

法律形式规定加强土壤环境基准研究［５］。 随着土

壤标准由“质量标准”转变为“风险管控标准”，当前

有必要密切结合风险管理理念，界定土壤环境基准

的内涵。
基于以上对我国环境基准、土壤环境基准概念

发展过程的回顾与梳理，可发现土壤环境基准的现

状是“定位确定，定义不明”。 我国学者对环境基准

的定位基本形成了共识，认为环境基准是环境质量

标准制修订的科学基础，其具有科学、客观性，但在

具体定义上存在“完整关系”和“最大限值”两种理

解。 由于研究环境基准的主要目的是为环境质量

标准提供相关污染物浓度限值，“最大限值”定义更

容易被理解接受，但单独强调最大限值会使得环境

基准研究有等同于“基准值”乃至“标准值”推导的

趋势，而忽视对支撑科学资料的系统收集与分析。
对于“完整关系”的陈述也会有助于在基准向标准

转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基于经济、社会因素选择

保护水平来确定合适的限值。
４􀆰 ２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与土壤环境标准发展趋势

尚不匹配

　 　 如前文所述，在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研究

过程中，我国的历程是先形成了方法体系，后引入

了基准定位，再尝试建立基准定义。 我国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主要基于前期开展的土壤环境容量、土壤

环境背景值等研究数据，采用地球化学统计法、生
态效应法等制定农用地土壤多种污染物的背景值

和临界含量值。 根据环境基准的定位，采用以上方

法推导的土壤污染物含量限值被称为土壤环境基

准。 但当沿用环境基准的浓度（剂量）－效应关系来

定义土壤环境基准时（“完整关系”定义），就出现了

基准概念与基准工作不相符的情况。
当前，我国土壤环境管理已建立了以风险管理

为基础的思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风险评

估方法，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农用地土壤

风险管控标准一方面沿用了我国的生态效应法，另
一方面也首次采用概率分布法分析最新获取的野

外监测数据，基于对农产品质量的保护水平推荐了

污染物含量限值。 总体而言，农用地标准制定方法

与生态毒理学方法，尤其是对陆生生物的研究方法

基本一致，可以用“浓度－效应关系”进行描述。 建

设用地风险管控标准则全面采用了国际通行的人

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通过危害识别、毒性评估、暴
露评估和风险表征的系统技术体系制定土壤污染

物含量限值；限值的计算不仅需要毒性评估中的剂

量－效应关系，还需要暴露评估中的暴露量，而土壤

污染物对人体的暴露量在不同暴露情景下差异极

大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若需延续基准研

究服务于标准制定的定位，则土壤污染相关暴露研

究必须成为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重要部分。
４􀆰 ３　 土壤环境基准相关概念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风险管理时期的土壤环

境基准研究概念提出以下建议。 （１）参照环境基准

定义的形式，土壤环境基准可以定义为土壤污染物

对特定受体不产生不良效应的含量，包含特定暴露

条件下土壤污染物含量（剂量）与受体不良效应之

间的完整关系。 其中，特定受体包括人体健康、生
态受体及其他环境介质（主要是地下水）。 （２）土壤

环境基准研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基于统一的试验

和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实验研究或实地调查（包括

田野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等），建立特定暴露条件下

土壤污染物含量与受体不良效应之间的完整关系，
并推导土壤污染物对特定受体不产生不良效应的

含量。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是以支撑土壤环境污染

风险管控等标准制修订为目的的基础或应用基础

研究。 根据我国现阶段土壤环境管理标准体系架

构，土壤环境基准研究当前需要为农用地、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未来修订进行方法学

和基础数据的储备。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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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风险评估方法，土壤环境基准研究的核心内容

是土壤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生态受体或环境介质的

含量－效应关系研究，以及受体对土壤污染物的暴

露评估等。
以上建议的提出，反映出笔者对土壤环境基准

研究发展方向的 ３ 个主要认识。 一是以人体健康风

险评估、生态风险评估等方法为基础，建立既沿袭

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研究成果，又与国际接轨的土壤

环境基准与标准研究方法体系，为土壤环境基准研

究拓展更为开放、广泛、高质量的数据来源。 二是

将“含量（剂量、浓度）－效应关系”和“暴露”均纳入

土壤环境基准的定义，因为土壤环境管理所采用的

限值是层次化、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限值，但推

导不同限值的理论基础通常是相对固定的剂量－效
应关系和变异较大的暴露数据两个部分。 三是保

留“最大限值”表述形式，但同时强调包含含量（剂
量、浓度）－效应的完整关系。 提出此建议是因为标

准中部分限值是基于外部标准或主观界限制定的，
如对水稻质量的保护水平是稻米达到食品安全标

准，对产量的保护水平是减产 １０％；一旦外部限制

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土壤限值也必须进行调整。
因此，土壤环境基准若以记录完整关系为目标，可
提供与不同保护水平相对应的土壤污染物允许含

量，发挥全面支撑土壤环境相关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的作用。 同时，尽管沿用“最大限值”表述，也需说

明土壤基准研究不是以提供唯一的“最大限值”为

目的的，而是建立在不同保护对象、保护水平及暴

露途径等多种情景下，提供多种限值的系统方法，
不应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基准值。

由于土壤环境基准主要关注污染物的剂量－效
应关系描述，研究方法也通常采用风险评估方法，
两者与背景值研究具有很大差别，虽然背景含量对

土壤环境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建议土壤环

境背景值研究不应再包含在土壤环境基准研究范

畴内。 此外，建议不再使用“土壤环境质量基准”这
一术语。
４􀆰 ４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方向的建议

土壤环境基准是土壤环境标准制修订的重要

科学基础。 土壤环境基准研究成果可长期、不断累

积，推动土壤环境标准的持续改进。 此外，基准研

究工作对我国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的优化，
以及农用地、建设用地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目标的

制定等，均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对土壤环境基准研

究近期应关注的重点方向，提出如下建议。
（１）融合风险评估方法，建立标准化方法体系。

“土十条”和“土壤法”已将风险管控理念确立为我

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思想，风险评估是国际上风

险管理的主流方法，也将是我国土壤环境风险管理

的基本方法。 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已直接

采用了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相关技术方法；而农用地

风险管控标准无论是原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确定的

限值还是现行标准新发布的限值，主要还是基于

“临界含量”等我国土壤科学传统方法制定，与国际

生态毒理学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术语

体系、方法标准化等方面仍有差异。 因此，土壤环

境基准研究应进一步与风险评估方法体系融合，尤
其是“临界含量”方法和生态毒理学术语、方法的匹

配性及标准化。
（２）加强基础研究支持，积累本土化数据。 由

于我国土壤类型、自然条件和利用方式的多样性，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需要保护的受体不同，保
护水平也可能存在多种级别，这使土壤污染物含量

限值制定的复杂性高于水、气等介质。 在制定原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时，仅针对由镉造成作物减产 １０％
的临界含量一个项目，便利用了 １１ 种土壤类型、６
种作物盆栽试验的大量数据，通过回归拟合得到的

１８ 个临界含量进行综合比较获得的。 即使如此，仍
无法充分代表全国农田土壤的复杂情况。 因此，土
壤环境基准研究必须建立开放合作的机制，以标准

化的方法体系进行长期的数据积累。 建议国家组

建包含核心实验室、农用地长期试验站、建设用地

长期试验站和野外调查数据网的全国土壤环境基

准试验网络，建立土壤污染物毒性数据库，为土壤

环境基准研究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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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 ［ Ｊ ］ ．



·２８０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８１，９（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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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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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ｘｉｎｇ，ＬＵＯ Ｙｉ，ＺＨＵ Ｌｉｎｇ⁃ｙ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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